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其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劉育承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

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己○○於民國112年3月10日晚上8時許，在其位於彰化縣

○○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租屋處內，以將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起訴書誤為安非他命)置於玻璃球內燒烤吸食

煙霧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所涉施用毒品

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255號裁定送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復於同年3月13日上午，在上址飲用啤

酒2、3瓶後，因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而出現幻聽、被害

妄想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的能力顯著減低，遂不滿同住在上開租屋處的房客與附近友

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與即將迫害自己，適

洪建助前往上開租屋處拜訪友人吳俊龍，2人在走道聊天，

己○○竟一時氣憤，基於殺人之犯意，於同年0月00日下午2

時4分許，在上開租屋處走道，手持西瓜刀朝背對其之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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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奔跑靠近，並舉起西瓜刀朝洪○○之後頸部砍殺一

刀，致洪○○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

當場死亡。經警於同年0月00日下午3時51分許，對己○○施

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結果達每公升0.24毫克；員警另

於同日下午4時30分許，採集己○○之尿液送驗，結果呈現

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檢出安非他命

1450ng/mL、甲基安非他命8050ng/mL)。

二、案經丙○○告訴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己○○(下稱被告)於檢察官偵訊、原審及本院

審判時，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所示之

證據可參，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

　1.被告前於107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案件，經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豐交簡字第1076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於108年8月18日執行完畢

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於受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為累犯。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

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具體指明，並

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原審卷第627至629頁、本院

卷第360至361頁)。本院考量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立

法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

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被告

前案犯罪經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

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被告卻於上開前案

所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於施用毒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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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酒精後，故意再犯本案之罪，顯未能記取前案刑罰之教

訓，足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有其特別惡性，如加重其所

犯法定最低本刑，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

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

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除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

分，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本

院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認有必要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

加重其刑。

　2.辯護人雖以被告前案係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與本案殺

人案件之犯罪類型與法益種類有別、罪質互異，不能因被告

於本案案發前飲用酒精，即認被告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

形，主張被告並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等語。惟依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文及理由意旨，係指構成累犯

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

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

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

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

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

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

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是以，法院就個

案應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並非以被告

論以累犯之前科與本案罪質或侵害法益不同，作為限制不得

裁量累犯加重之要件。是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為本

院所不採。

(二)刑法第19條第2項：

　1.本案被告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下稱草屯療養院)鑑定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

「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興奮劑(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

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

症，被告有長期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案發前再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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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並且出現明顯之幻聽、被害妄想，認為

有人在議論自己，並且即將出現迫害自己的行為，有將妄想

當作真實情況並且據之行動的傾向，因此使被告之辨識能

力、控制能力顯著降低，另外除了受到精神症狀影響以外，

決策方式也可能與被告自身攻擊傾向偏高、明顯反社會傾向

之性格、過去逞兇鬥狠之生活經驗有關」等節，並經鑑定證

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482至509

頁)。參酌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

被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

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

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等情，

可見被告確有妄想、幻聽、幻覺及精神狀況稍異於常人之情

形，其於本案行為時，因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

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

神病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

著減低之情形，如未予減輕其刑，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爰

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除法定本刑

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無庸加重外)後減輕之。

　2.檢察官提起上訴時，雖認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係以被告

「個人信念」為標準來判斷，而非基於司法實務所採取之

「社會一般標準」，原審判決逕予採用，就刑法第19條之法

令解釋有誤，且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能力

顯著減低，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被告之辨識違法能力

及控制行為能力均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原審對此重要量刑

事實之評價有重大錯誤，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第1款、

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再將本案送請臺中榮民總醫

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然：

　①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有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非因過失，未能於

第一審聲請。�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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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同法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者，係指：�當事人、辯護人

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

而有必要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且按諸國民法官

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

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

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

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是當

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須審酌是否有

「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

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

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

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者，始得

為之。

　②檢察官固主張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與實務判決準則迥異，

不能依其說明及上開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而依刑法第19條

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等語，並聲請本院再送臺中榮民總醫院

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然檢察官於偵查時，既已將被告送草

屯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並將草屯療養院之鑑定報告書列為

證據(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71至489頁)，復於起訴書之

犯罪事實欄說明被告「...飲用啤酒2、3瓶後，致其辨識自

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見原審卷

第7頁)，檢察官顯已認定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得減輕其

刑之情狀。復以，原審檢察官於對鑑定證人陳佩琳交互詰問

後，就鑑定證人所述僅表示「這個鑑定人有她的專業，鑑定

人的專業是在這個精神疾病的判斷以及治療的部分，至於這

個精神疾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造成辨識能力或是控制能

力有什麼樣的下降的情況，這個部分是法院的權責，不只依

靠鑑定報告，還要再看其他的證據來做判斷，我們目前還沒

有調查被告之前的審前供述，事實上被告的審前供述可以做

一個判斷的依據」等語(見原審卷第510頁)。原審檢察官並

第五頁



未質疑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證述內容有何不當之處，其於提起

上訴時始爭執證人陳佩琳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已難認合於

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

　③況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有

無之判斷標準，係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就生

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

而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係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前者，

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倘行為人確有精神疾病或智

能不足等生理上原因，則由法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

人是否因此等生理原因，而影響其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之能

力。亦即，行為人之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是否全然欠

缺，抑或係顯著減低之判斷標準，應在於行為人是否因上開

生理上之原因而喪失或減損其社會判斷力。而關於辨識能力

與控制能力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

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綜合卷證判斷評價之。原審針對被

告案發時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已說明綜合參酌被告於案發

當日之錄影畫面及歷次陳述內容，佐以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

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

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

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

能反擊且據此行動，其行為時辨識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顯

著降低，再參酌草屯療養院之鑑定結論與鑑定證人陳佩琳醫

師之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依刑法第19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自無不合。檢察官聲請本院再將被告送臺

中榮民總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本院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

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認檢察官於原審既未爭執草

屯療養院鑑定報告書及鑑定證人陳佩琳證詞之證明力，其於

第二審重行聲請重新進行精神鑑定，實難認有何「如不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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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顯失公平」或其他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

形，爰不予調查。

(三)刑法第59條：

　　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

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在施用毒品及飲酒後，僅因不滿

　　房客與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即率

爾持刀對無辜之被害人行兇，其犯罪情節非輕，倘科以經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19條第2項規定先加後減之法定最低度

刑，尚難認有何特殊原因或事由，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

同情，而有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狀，自無從再適用刑法

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 

四、褫奪公權：

　　檢察官於上訴書雖請求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等語。然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其

規範意旨，乃鑑於公權之行使，與公眾之福祉攸關，為期行

使公權之人具備高尚節操，避免其危害他人權益與公共利

益，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是以所稱有褫奪公權必要

之「犯罪性質」，應視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有無關聯

而定。查被告本件殺人犯行，固為剝奪他人生命之殺人重

罪，然被告並非預謀為之，且其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

並無直接關聯，復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選科有期徒刑，並認

無禠奪公權之必要，是本院亦認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五、監護處分：

(一)依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見附

表編號46證據)所示：被告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

之習慣，自34歲開始出現幻聽覺、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狀，在

物質使用下症狀更顯活耀，現實感不佳，加上家庭支持度不

足，增加再犯風險，建議以監護處分及禁戒的方式提供限制

性環境，協助被告穩定精神狀況，戒除酒精及安非他命之使

用，降低再犯風險等語(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91至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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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草屯療養院113年4月12日草療精字第1130004285號函

稱：物質使用障礙症維持緩解之治療週期至少為1年，實際

需求之治療時間需視被告接受治療後之戒癮意願、治療順從

度、疾病嚴重度、社會支持系統、治療反應等條件而定，若

被告經法院判斷有執行監護處分或禁戒之需求，建議於刑後

進行，以利其戒除物質使用後復歸社會等旨(見本院卷第209

頁)。另依法務部○○○○○○○○113年4月30日彰所戒字

第11300016710號函檢附被告之收容人個案報告書所載，被

告家屬於112年4月7日、6月12日、7月19日均未前往接見被

告，被告自述會有幻聽情形，被告於113年1月17日因家屬久

未接見而申請電見(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堪認被告之家

庭支持度不足。本院考量被告於原審法院審判時仍無病識

感，無法戒除長期物質濫用情形，個人控制能力不佳，依其

長期吸毒及飲酒之習慣所造成之精神幻聽症狀，若未予適當

之監護處分，於出監或執行完畢後，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

有諭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

前段之規定，令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5年。

(二)辯護人雖主張法院就監護處分部分，除敘明有監護處分之必

要外，亦應就監護處分期間之長短附具理由；被告於看守所

內均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並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有

相當之順從度，被告家屬亦有寄錢關心，有一定之家庭支持

度，治療應以1年以上之期間為當等語。惟刑法第87條於111

年2月18日修正公布時，業已考量原條文規定監護期間均為5

年以下，未能因應個案具體情節予以適用而缺乏彈性，且於

行為人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將因期限屆至而無法

施以監護，顯未能達保護社會安全之目的，故增訂延長監護

期間及評估機制之規定，以達刑法之預防功能；為保障人

權，復於該條第4項增訂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內，

監護處分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並於保安處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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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為具體作法之相關規範。是以，法院縱使依刑法第87條

第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施以監護5年，然於執行監護處分

期間或延長期間，如受監護處分之人已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經認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時，法院仍得提

早免其處分之執行，自無過度侵害被告人身自由之疑慮，應

與憲法比例原則無違。況且，被告於看守所內遵守規定、作

息正常，乃一般收容人當然應具備之生活條件，並不足以據

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於112年9月15日曾向彰化看守所

反應不想要看診之情狀(見本院卷第234頁)，亦無辯護人所

指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之情形，是辯護人此部分所指，

本院無從憑採。

(三)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

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

影響，為適切之判決。」亦即第二審法院得援引無害錯誤之

法理，僅在判決理由中指摘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之處，無庸

撤銷原審判決。此乃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

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

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

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

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

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

原審對被告宣告監護處分時，雖漏未注意刑法第87條之規定

業已修正，僅於主文欄諭知被告「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而漏未為「或以適當方

式」施以監護之宣示。然因我國監護處分之執行，檢察官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本得按其情形，指定令入司法

精神醫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或令入適當

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其他適

當處所接受照顧、照護、復健或輔導，或接受特定門診治

療、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亦得為其他適當處

遇措施，以使受監護處分人適時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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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則上開修正條文增列「或以適當方

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僅係為配合實務上之實際運作，縱原

審法院漏未諭知「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檢察官於執行

時，仍得依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針對受監護處分人之個

別情狀為適當之處置，對於被告之權益應不生影響。則原審

漏未審酌上開法條修正部分，應由本院予以補充說明，且不

作為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併予敘明。

六、沒收：

    被告持以殺害被害人之西瓜刀1把，為其所有供本案犯罪所

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合審合判」，即國民加入全程參與審

判，與法官共同見聞法庭上當事人提出之證據、主張，並以

此為基礎，共同進行事實認定、科刑判斷。而國民法官法係

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

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在第一審判決反映之正當法律

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

然影響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

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國民法官法第91條之立法說明亦稱：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重要目的，在於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

與刑事審判，反映一般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以增進人民對

司法之瞭解與信賴，為貫徹此意旨，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

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而不宜輕易逕

以閱覽第一審卷證所得之不同心證，即予撤銷，爰訂定本

條，以明示第二審法院之審查標準。」再者，國民法官參與

審判之案件，為有罪認定，乃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

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

時，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被告有利之判決之認定，而有關

科刑事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

數之同意決定之，但死刑之科處，非以包括國民法官及法官

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國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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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83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

案件，為有罪之認定與科刑事項之評議，乃採多數決方式為

之，並非單由職業法官評議定之。另按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

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

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

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

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

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

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

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

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

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

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

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

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

之相比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

關，亦即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

量刑輕重之依據。

(二)本案原審判決參照國民法官法第88條立法意旨，而就判決書

科刑之製作亦予簡化，惟仍可知悉國民法官法庭綜合本案

檢、辯雙方提出之相關罪責與量刑證據(如附表所示)，並說

明：「

  ㈠犯罪情狀事由：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受上開精神病症及使用甲基安非他命、酒精影響，誤認

被害人為打麻將及議論自己之人，並且即將有迫害行為出

現。

　2.犯罪之手段：

　　被告在被害人背對其無防備之際，以長28公分、寬4.4公分

具高度危險性之西瓜刀，朝被害人頸部之致命部位砍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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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被害人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

場死亡。

　3.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告與被害人不認識，先前並無恩怨糾紛。

　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所為造成被害人喪失寶貴性命，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

對被害人家屬於情感上與生活上所造成之創傷甚鉅，犯罪所

生損害嚴重，無從回復，且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

  ㈡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被告自幼由養父母收養，養母視為己出，由養姊協助照顧，

被告自國中染上毒癮及數次進出監獄後，與家庭關係惡化，

於被告28歲時終止收養關係，雙方即未聯繫，被告缺乏家庭

支持，之後獨自生活及多從事勞力性質工作。

　2.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尚有竊

盜、搶奪、酒後毀損他人財物及公然侮辱、酒後駕車(104年

間)、施用毒品等犯罪前科，並曾因對養母為家暴行為而經

通報，素行不佳，且有暴力型犯罪之情形，足見其自我控制

及反省能力不足。　　

　3.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被告國小成績尚可，國中成績不佳，於少年輔育院繼續學

業，最高學歷為高職肄業。

　4.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案發後雖離開現場，然考量被告已知

悉其持刀砍入被害人頸部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之極高度可

能，且離開現場係一般常人犯後緊張、趨吉避凶之人性反

應，又被告案發約40分鐘後報警表示自己殺人要自首，雖不

符合自首要件，尚有面對過錯之決心，被告於案發後約1個

月接受精神鑑定時，雖向鑑定人表示：再發生一次也會殺

人，並不後悔等語，然應係當時仍受上開精神症狀影響及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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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受到威脅之想法，經於看守所羈押及治療後，於法院審判

時表示後悔，並當庭向被害人家屬致歉，然仍未取得被害人

家屬諒解，又因被告經濟狀況不佳，至今尚未賠償被害人家

屬。

  ㈢其他事由：　

    就更生可能性部分，被告年紀為37歲，已與家人無往來，家

庭支持度不足，且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均未能有

效戒除，更生可能性較低，但並非毫無復歸社會之可能性。

  ㈣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行為人個人情狀及其他事由，認

本案之刑度應接近處斷刑之中度偏高範圍區間，並審酌檢察

官、被告、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人對於刑度之意見，認檢察官

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尚屬過重，辯護人主張處有期徒刑10年則

屬過輕，爰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4年。」

　  由上，本院認原審此部分之「量刑事實評價」，並無裁量濫

用之情，且已儘可能簡化爭點俾國民法官法庭得憑法庭內的

眼見耳聞作出判決，況且，呈現在原審審判程序之事證並非

少數，本不可能亦無庸逐一敘明在判決書中，是以經原審國

民法官加以調查並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

之事項(如檢察官所指之被告暴力性格、隨機殺人、被告不

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罪態度等)，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

而僅「擇要」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

酌欄之事項，或為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後認屬「非重要」事項

者，而非未經審酌。又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

實賦與重、輕不等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要非且

不應受制於檢、辯主張、抗辯之力度，抑或調查時間之長

短；縱令國民法官法庭討論、折衝之評議結果，乃認部分量

刑事實「不應」或「不予」納入本案量刑審酌範圍內，始未

記載於判決書中，同屬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又個人特質、

犯後態度本俱屬「微調」刑責之「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

而無一為至關責任刑上下限之「犯行個別情狀」事由，就何

者宜納入「行為人個人情狀」而於量刑實予以考量等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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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高度尊重裁判者之判斷，即使職業法官之裁判亦然。是故

檢察官上訴意旨所舉被告之暴力性格、本案是隨機殺人、被

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後態度等部分，辯護人上訴意旨

所舉他案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曾犯殺人罪之素行部

分，無論係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認非屬重要量刑審酌事項，

抑或認不應、不予納為量刑考量，該等判斷暨最終得出之量

刑結果，自均顯無裁量濫用之違誤。

(三)此外，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刑，經依上

開規定先加重後減輕後，法院本得在無期徒刑(死刑減輕)、

有期徒刑20年以下15年以上(無期徒刑減輕)、有期徒刑19年

11月以下5年1月以上(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先加後減)

之範圍內為適當量刑。本院經核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

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且

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亦無量刑結果

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

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14年)應予維持，而

難謂存有過輕或過重之違失。

(四)綜上，另原審判決就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判決之情況，縱其有漏未審酌刑

法第87條修正規定之情形，然依據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

項、與91條之立法理由，仍應予維持，不能遽予撤銷。是

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審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

規定及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不當；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件應

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及量刑、監護處分過重等情，均屬無

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劉欣雅提起上

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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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證據名稱

1 彰化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 檢證⑲

2 吳俊龍致電119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⑯

3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⑩

4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5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補①

6 刑案蒐證照片 檢證㉗

7 監視器影像 檢證�

8 監視器影像 檢證�

9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⑪

10 被告報案譯文及錄音 檢證⑰

11 和美分局勤指中心致電己○○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⑱

12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3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4 警製112年3月13日被告殺人案時序表、附件一時序表佐證照片 檢證�

15 嫌疑人逃亡路線及本案調閱監視器位置地圖 檢證�

16 彰基轉介司法相驗法醫參考病歷資料 檢證①

17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 檢證㉙

18 洪○○頭部照片 檢證㉚

19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檢證㉜

20 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現場圖(修正版) 檢證⑮

21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⑨

22 黑色衣服、黑色褲子、黑色鞋子 檢證�

23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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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西瓜刀(含刀鞘)1把 檢證�

25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檢證�

26 證人陳振煌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⑤

27 證人陳振煌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28 證人曾國泰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⑥

29 證人曾國泰第3次警詢筆錄 檢證㊹

30 證人王秉策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㉓

31 證人王秉策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32 證人陳清農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㉕

33 證人陳炎輝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㉖

34 和美分局證物認領保管單及照片 檢證㉘

35 彰化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 檢證⑫

3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 檢證㉛

37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和美分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

姓名對照表

檢證㊺

38 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 檢證㊼

39 員警職務報告 檢證㊲

40 112年3月13日員警接獲通報至逮捕犯嫌譯文 辯證①

41 證人劉嘉銘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②

42 證人劉嘉銘訊問筆錄 辯證③

43 證人朱傑輝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④

44 證人吳俊龍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④

45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 檢證�

46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 檢證�

47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79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125號、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

檢證補③

48 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②

49 被告第2次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檢證③

50 被告第1次偵訊筆錄 檢證㉟

51 被告第2次訊問筆錄 檢證㊻

52 被告於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3 被告於延長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4 被告於移審強制處分庭訊問筆錄 檢證�

55 戶籍謄本 檢證㊽

56 被害人生前、日常活動照片 檢證�

57 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檢證⑬

58 家屬甲○○之偵訊筆錄 檢證⑭

59 被害影響陳述表(甲○○) 檢證�

60 被害影響陳述表(丙○○) 檢證�

61 證人丁○○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⑦

62 被害影響陳述表(丁○○) 檢證㊾

63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檢證㊱

64 調查被告家庭及就學狀況之警員職務報告 檢證㊳

65 被告撥打養母戊○○手機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㊴

66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㊵

67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㊶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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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表(98年度執護字第818號) 檢證�

69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檢證㊷

70 綜合說明書 檢證補⑧

71 訴訟參與人提供兒童畫作 檢證補⑨

72 中山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⑦

73 台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⑧

7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845號判決 辯證⑨

75 證人吳俊龍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6 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7 訴訟參與人甲○○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8 訴訟參與人丙○○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9 訴訟參與人丁○○於原審審判時陳述之意見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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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其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劉育承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己○○於民國112年3月10日晚上8時許，在其位於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租屋處內，以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起訴書誤為安非他命)置於玻璃球內燒烤吸食煙霧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所涉施用毒品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255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復於同年3月13日上午，在上址飲用啤酒2、3瓶後，因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而出現幻聽、被害妄想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遂不滿同住在上開租屋處的房客與附近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與即將迫害自己，適洪建助前往上開租屋處拜訪友人吳俊龍，2人在走道聊天，己○○竟一時氣憤，基於殺人之犯意，於同年0月00日下午2時4分許，在上開租屋處走道，手持西瓜刀朝背對其之洪○○方向奔跑靠近，並舉起西瓜刀朝洪○○之後頸部砍殺一刀，致洪○○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經警於同年0月00日下午3時51分許，對己○○施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結果達每公升0.24毫克；員警另於同日下午4時30分許，採集己○○之尿液送驗，結果呈現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檢出安非他命1450ng/mL、甲基安非他命8050ng/mL)。
二、案經丙○○告訴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己○○(下稱被告)於檢察官偵訊、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可參，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
　1.被告前於107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豐交簡字第107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於108年8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原審卷第627至629頁、本院卷第360至361頁)。本院考量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立法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被告前案犯罪經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被告卻於上開前案所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於施用毒品及飲用酒精後，故意再犯本案之罪，顯未能記取前案刑罰之教訓，足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有其特別惡性，如加重其所犯法定最低本刑，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除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本院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認有必要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2.辯護人雖以被告前案係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與本案殺人案件之犯罪類型與法益種類有別、罪質互異，不能因被告於本案案發前飲用酒精，即認被告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主張被告並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等語。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文及理由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是以，法院就個案應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並非以被告論以累犯之前科與本案罪質或侵害法益不同，作為限制不得裁量累犯加重之要件。是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為本院所不採。
(二)刑法第19條第2項：
　1.本案被告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鑑定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興奮劑(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被告有長期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案發前再次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並且出現明顯之幻聽、被害妄想，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並且即將出現迫害自己的行為，有將妄想當作真實情況並且據之行動的傾向，因此使被告之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降低，另外除了受到精神症狀影響以外，決策方式也可能與被告自身攻擊傾向偏高、明顯反社會傾向之性格、過去逞兇鬥狠之生活經驗有關」等節，並經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482至509頁)。參酌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被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等情，可見被告確有妄想、幻聽、幻覺及精神狀況稍異於常人之情形，其於本案行為時，因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如未予減輕其刑，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無庸加重外)後減輕之。
　2.檢察官提起上訴時，雖認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係以被告「個人信念」為標準來判斷，而非基於司法實務所採取之「社會一般標準」，原審判決逕予採用，就刑法第19條之法令解釋有誤，且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能力顯著減低，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被告之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原審對此重要量刑事實之評價有重大錯誤，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第1款、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再將本案送請臺中榮民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然：
　①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者，係指：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是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須審酌是否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者，始得為之。
　②檢察官固主張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與實務判決準則迥異，不能依其說明及上開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等語，並聲請本院再送臺中榮民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然檢察官於偵查時，既已將被告送草屯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並將草屯療養院之鑑定報告書列為證據(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71至489頁)，復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說明被告「...飲用啤酒2、3瓶後，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見原審卷第7頁)，檢察官顯已認定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之情狀。復以，原審檢察官於對鑑定證人陳佩琳交互詰問後，就鑑定證人所述僅表示「這個鑑定人有她的專業，鑑定人的專業是在這個精神疾病的判斷以及治療的部分，至於這個精神疾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造成辨識能力或是控制能力有什麼樣的下降的情況，這個部分是法院的權責，不只依靠鑑定報告，還要再看其他的證據來做判斷，我們目前還沒有調查被告之前的審前供述，事實上被告的審前供述可以做一個判斷的依據」等語(見原審卷第510頁)。原審檢察官並未質疑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證述內容有何不當之處，其於提起上訴時始爭執證人陳佩琳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已難認合於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
　③況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係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就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而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係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前者，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倘行為人確有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等生理上原因，則由法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是否因此等生理原因，而影響其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之能力。亦即，行為人之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抑或係顯著減低之判斷標準，應在於行為人是否因上開生理上之原因而喪失或減損其社會判斷力。而關於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綜合卷證判斷評價之。原審針對被告案發時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已說明綜合參酌被告於案發當日之錄影畫面及歷次陳述內容，佐以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其行為時辨識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顯著降低，再參酌草屯療養院之鑑定結論與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之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自無不合。檢察官聲請本院再將被告送臺中榮民總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本院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認檢察官於原審既未爭執草屯療養院鑑定報告書及鑑定證人陳佩琳證詞之證明力，其於第二審重行聲請重新進行精神鑑定，實難認有何「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或其他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爰不予調查。
(三)刑法第59條：
　　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在施用毒品及飲酒後，僅因不滿
　　房客與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即率爾持刀對無辜之被害人行兇，其犯罪情節非輕，倘科以經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19條第2項規定先加後減之法定最低度刑，尚難認有何特殊原因或事由，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狀，自無從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 
四、褫奪公權：
　　檢察官於上訴書雖請求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等語。然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其規範意旨，乃鑑於公權之行使，與公眾之福祉攸關，為期行使公權之人具備高尚節操，避免其危害他人權益與公共利益，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是以所稱有褫奪公權必要之「犯罪性質」，應視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有無關聯而定。查被告本件殺人犯行，固為剝奪他人生命之殺人重罪，然被告並非預謀為之，且其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並無直接關聯，復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選科有期徒刑，並認無禠奪公權之必要，是本院亦認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五、監護處分：
(一)依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見附表編號46證據)所示：被告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之習慣，自34歲開始出現幻聽覺、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狀，在物質使用下症狀更顯活耀，現實感不佳，加上家庭支持度不足，增加再犯風險，建議以監護處分及禁戒的方式提供限制性環境，協助被告穩定精神狀況，戒除酒精及安非他命之使用，降低再犯風險等語(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91至492頁)；草屯療養院113年4月12日草療精字第1130004285號函稱：物質使用障礙症維持緩解之治療週期至少為1年，實際需求之治療時間需視被告接受治療後之戒癮意願、治療順從度、疾病嚴重度、社會支持系統、治療反應等條件而定，若被告經法院判斷有執行監護處分或禁戒之需求，建議於刑後進行，以利其戒除物質使用後復歸社會等旨(見本院卷第209頁)。另依法務部○○○○○○○○113年4月30日彰所戒字第11300016710號函檢附被告之收容人個案報告書所載，被告家屬於112年4月7日、6月12日、7月19日均未前往接見被告，被告自述會有幻聽情形，被告於113年1月17日因家屬久未接見而申請電見(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堪認被告之家庭支持度不足。本院考量被告於原審法院審判時仍無病識感，無法戒除長期物質濫用情形，個人控制能力不佳，依其長期吸毒及飲酒之習慣所造成之精神幻聽症狀，若未予適當之監護處分，於出監或執行完畢後，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有諭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之規定，令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5年。
(二)辯護人雖主張法院就監護處分部分，除敘明有監護處分之必要外，亦應就監護處分期間之長短附具理由；被告於看守所內均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並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有相當之順從度，被告家屬亦有寄錢關心，有一定之家庭支持度，治療應以1年以上之期間為當等語。惟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時，業已考量原條文規定監護期間均為5年以下，未能因應個案具體情節予以適用而缺乏彈性，且於行為人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將因期限屆至而無法施以監護，顯未能達保護社會安全之目的，故增訂延長監護期間及評估機制之規定，以達刑法之預防功能；為保障人權，復於該條第4項增訂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內，監護處分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並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為具體作法之相關規範。是以，法院縱使依刑法第87條第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施以監護5年，然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如受監護處分之人已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經認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時，法院仍得提早免其處分之執行，自無過度侵害被告人身自由之疑慮，應與憲法比例原則無違。況且，被告於看守所內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乃一般收容人當然應具備之生活條件，並不足以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於112年9月15日曾向彰化看守所反應不想要看診之情狀(見本院卷第234頁)，亦無辯護人所指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之情形，是辯護人此部分所指，本院無從憑採。
(三)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亦即第二審法院得援引無害錯誤之法理，僅在判決理由中指摘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之處，無庸撤銷原審判決。此乃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原審對被告宣告監護處分時，雖漏未注意刑法第87條之規定業已修正，僅於主文欄諭知被告「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而漏未為「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宣示。然因我國監護處分之執行，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本得按其情形，指定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或令入適當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接受照顧、照護、復健或輔導，或接受特定門診治療、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亦得為其他適當處遇措施，以使受監護處分人適時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則上開修正條文增列「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僅係為配合實務上之實際運作，縱原審法院漏未諭知「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檢察官於執行時，仍得依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針對受監護處分人之個別情狀為適當之處置，對於被告之權益應不生影響。則原審漏未審酌上開法條修正部分，應由本院予以補充說明，且不作為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併予敘明。
六、沒收：
    被告持以殺害被害人之西瓜刀1把，為其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合審合判」，即國民加入全程參與審判，與法官共同見聞法庭上當事人提出之證據、主張，並以此為基礎，共同進行事實認定、科刑判斷。而國民法官法係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在第一審判決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國民法官法第91條之立法說明亦稱：「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重要目的，在於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反映一般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以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為貫徹此意旨，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而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所得之不同心證，即予撤銷，爰訂定本條，以明示第二審法院之審查標準。」再者，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案件，為有罪認定，乃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被告有利之判決之認定，而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但死刑之科處，非以包括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為有罪之認定與科刑事項之評議，乃採多數決方式為之，並非單由職業法官評議定之。另按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之相比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關，亦即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量刑輕重之依據。
(二)本案原審判決參照國民法官法第88條立法意旨，而就判決書科刑之製作亦予簡化，惟仍可知悉國民法官法庭綜合本案檢、辯雙方提出之相關罪責與量刑證據(如附表所示)，並說明：「
  ㈠犯罪情狀事由：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受上開精神病症及使用甲基安非他命、酒精影響，誤認被害人為打麻將及議論自己之人，並且即將有迫害行為出現。
　2.犯罪之手段：
　　被告在被害人背對其無防備之際，以長28公分、寬4.4公分具高度危險性之西瓜刀，朝被害人頸部之致命部位砍一刀，致被害人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
　3.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告與被害人不認識，先前並無恩怨糾紛。
　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所為造成被害人喪失寶貴性命，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對被害人家屬於情感上與生活上所造成之創傷甚鉅，犯罪所生損害嚴重，無從回復，且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
  ㈡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被告自幼由養父母收養，養母視為己出，由養姊協助照顧，被告自國中染上毒癮及數次進出監獄後，與家庭關係惡化，於被告28歲時終止收養關係，雙方即未聯繫，被告缺乏家庭支持，之後獨自生活及多從事勞力性質工作。
　2.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尚有竊盜、搶奪、酒後毀損他人財物及公然侮辱、酒後駕車(104年間)、施用毒品等犯罪前科，並曾因對養母為家暴行為而經通報，素行不佳，且有暴力型犯罪之情形，足見其自我控制及反省能力不足。　　
　3.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被告國小成績尚可，國中成績不佳，於少年輔育院繼續學業，最高學歷為高職肄業。
　4.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案發後雖離開現場，然考量被告已知悉其持刀砍入被害人頸部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之極高度可能，且離開現場係一般常人犯後緊張、趨吉避凶之人性反應，又被告案發約40分鐘後報警表示自己殺人要自首，雖不符合自首要件，尚有面對過錯之決心，被告於案發後約1個月接受精神鑑定時，雖向鑑定人表示：再發生一次也會殺人，並不後悔等語，然應係當時仍受上開精神症狀影響及誤認受到威脅之想法，經於看守所羈押及治療後，於法院審判時表示後悔，並當庭向被害人家屬致歉，然仍未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又因被告經濟狀況不佳，至今尚未賠償被害人家屬。
  ㈢其他事由：　
    就更生可能性部分，被告年紀為37歲，已與家人無往來，家庭支持度不足，且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均未能有效戒除，更生可能性較低，但並非毫無復歸社會之可能性。
  ㈣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行為人個人情狀及其他事由，認本案之刑度應接近處斷刑之中度偏高範圍區間，並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人對於刑度之意見，認檢察官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尚屬過重，辯護人主張處有期徒刑10年則屬過輕，爰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4年。」
　  由上，本院認原審此部分之「量刑事實評價」，並無裁量濫用之情，且已儘可能簡化爭點俾國民法官法庭得憑法庭內的眼見耳聞作出判決，況且，呈現在原審審判程序之事證並非少數，本不可能亦無庸逐一敘明在判決書中，是以經原審國民法官加以調查並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如檢察官所指之被告暴力性格、隨機殺人、被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罪態度等)，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而僅「擇要」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或為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後認屬「非重要」事項者，而非未經審酌。又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與重、輕不等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要非且不應受制於檢、辯主張、抗辯之力度，抑或調查時間之長短；縱令國民法官法庭討論、折衝之評議結果，乃認部分量刑事實「不應」或「不予」納入本案量刑審酌範圍內，始未記載於判決書中，同屬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又個人特質、犯後態度本俱屬「微調」刑責之「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而無一為至關責任刑上下限之「犯行個別情狀」事由，就何者宜納入「行為人個人情狀」而於量刑實予以考量等項，本該高度尊重裁判者之判斷，即使職業法官之裁判亦然。是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舉被告之暴力性格、本案是隨機殺人、被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後態度等部分，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舉他案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曾犯殺人罪之素行部分，無論係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認非屬重要量刑審酌事項，抑或認不應、不予納為量刑考量，該等判斷暨最終得出之量刑結果，自均顯無裁量濫用之違誤。
(三)此外，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刑，經依上開規定先加重後減輕後，法院本得在無期徒刑(死刑減輕)、有期徒刑20年以下15年以上(無期徒刑減輕)、有期徒刑19年11月以下5年1月以上(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先加後減)之範圍內為適當量刑。本院經核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且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亦無量刑結果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14年)應予維持，而難謂存有過輕或過重之違失。
(四)綜上，另原審判決就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判決之情況，縱其有漏未審酌刑法第87條修正規定之情形，然依據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與91條之立法理由，仍應予維持，不能遽予撤銷。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審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及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不當；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件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及量刑、監護處分過重等情，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劉欣雅提起上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證據名稱

		




		1

		彰化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

		檢證⑲



		2

		吳俊龍致電119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⑯



		3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⑩



		4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5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補①



		6

		刑案蒐證照片

		檢證㉗



		7

		監視器影像

		檢證



		8

		監視器影像

		檢證



		9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⑪



		10

		被告報案譯文及錄音

		檢證⑰



		11

		和美分局勤指中心致電己○○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⑱



		12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3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4

		警製112年3月13日被告殺人案時序表、附件一時序表佐證照片

		檢證



		15

		嫌疑人逃亡路線及本案調閱監視器位置地圖

		檢證



		16

		彰基轉介司法相驗法醫參考病歷資料

		檢證①



		17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

		檢證㉙



		18

		洪○○頭部照片

		檢證㉚



		19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檢證㉜



		20

		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現場圖(修正版)

		檢證⑮



		21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⑨



		22

		黑色衣服、黑色褲子、黑色鞋子

		檢證



		23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⑧



		24

		西瓜刀(含刀鞘)1把

		檢證



		25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檢證



		26

		證人陳振煌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⑤



		27

		證人陳振煌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28

		證人曾國泰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⑥



		29

		證人曾國泰第3次警詢筆錄

		檢證㊹



		30

		證人王秉策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㉓



		31

		證人王秉策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32

		證人陳清農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㉕



		33

		證人陳炎輝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㉖



		34

		和美分局證物認領保管單及照片

		檢證㉘



		35

		彰化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

		檢證⑫



		3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

		檢證㉛



		37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和美分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檢證㊺



		38

		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

		檢證㊼



		39

		員警職務報告

		檢證㊲



		40

		112年3月13日員警接獲通報至逮捕犯嫌譯文

		辯證①



		41

		證人劉嘉銘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②



		42

		證人劉嘉銘訊問筆錄

		辯證③



		43

		證人朱傑輝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④



		44

		證人吳俊龍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④



		45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

		檢證



		46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

		檢證



		47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79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125號、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

		檢證補③



		48

		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②



		49

		被告第2次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檢證③



		50

		被告第1次偵訊筆錄

		檢證㉟



		51

		被告第2次訊問筆錄

		檢證㊻



		52

		被告於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3

		被告於延長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4

		被告於移審強制處分庭訊問筆錄

		檢證



		55

		戶籍謄本

		檢證㊽



		56

		被害人生前、日常活動照片

		檢證



		57

		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檢證⑬



		58

		家屬甲○○之偵訊筆錄

		檢證⑭



		59

		被害影響陳述表(甲○○)

		檢證



		60

		被害影響陳述表(丙○○)

		檢證



		61

		證人丁○○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⑦



		62

		被害影響陳述表(丁○○)

		檢證㊾



		63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檢證㊱



		64

		調查被告家庭及就學狀況之警員職務報告

		檢證㊳



		65

		被告撥打養母戊○○手機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㊴



		66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㊵



		67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㊶



		68

		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表(98年度執護字第818號)

		檢證



		69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檢證㊷



		70

		綜合說明書

		檢證補⑧



		71

		訴訟參與人提供兒童畫作

		檢證補⑨



		72

		中山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⑦



		73

		台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⑧



		7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845號判決

		辯證⑨



		75

		證人吳俊龍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6

		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7

		訴訟參與人甲○○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8

		訴訟參與人丙○○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9

		訴訟參與人丁○○於原審審判時陳述之意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其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劉育承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

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己○○於民國112年3月10日晚上8時許，在其位於彰化縣○○鎮○

    ○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租屋處內，以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起訴書誤為安非他命)置於玻璃球內燒烤吸食煙霧方式，

    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所涉施用毒品部分，經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255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

    察勒戒)，復於同年3月13日上午，在上址飲用啤酒2、3瓶後

    ，因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而出現幻聽、被害妄想之精神

    障礙，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

    減低，遂不滿同住在上開租屋處的房客與附近友人打麻將聲

    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與即將迫害自己，適洪建助前往

    上開租屋處拜訪友人吳俊龍，2人在走道聊天，己○○竟一時

    氣憤，基於殺人之犯意，於同年0月00日下午2時4分許，在

    上開租屋處走道，手持西瓜刀朝背對其之洪○○方向奔跑靠近

    ，並舉起西瓜刀朝洪○○之後頸部砍殺一刀，致洪○○因頸椎、

    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經警於同年

    0月00日下午3時51分許，對己○○施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

    ，結果達每公升0.24毫克；員警另於同日下午4時30分許，

    採集己○○之尿液送驗，結果呈現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

    性反應(檢出安非他命1450ng/mL、甲基安非他命8050ng/mL)

    。

二、案經丙○○告訴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己○○(下稱被告)於檢察官偵訊、原審及本院審

    判時，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

    據可參，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

　1.被告前於107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案件，經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豐交簡字第1076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於108年8月18日執行完畢

    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於受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為累犯。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

    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具體指明，並

    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原審卷第627至629頁、本院

    卷第360至361頁)。本院考量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立

    法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

    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被告

    前案犯罪經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

    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被告卻於上開前案

    所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於施用毒品及

    飲用酒精後，故意再犯本案之罪，顯未能記取前案刑罰之教

    訓，足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有其特別惡性，如加重其所

    犯法定最低本刑，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

    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

    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除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

    ，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本院

    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認有必要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

    重其刑。

　2.辯護人雖以被告前案係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與本案殺

    人案件之犯罪類型與法益種類有別、罪質互異，不能因被告

    於本案案發前飲用酒精，即認被告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

    形，主張被告並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等語。惟依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文及理由意旨，係指構成累犯

    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

    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

    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

    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

    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

    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

    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是以，法院就個

    案應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並非以被告

    論以累犯之前科與本案罪質或侵害法益不同，作為限制不得

    裁量累犯加重之要件。是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為本

    院所不採。

(二)刑法第19條第2項：

　1.本案被告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下稱草屯療養院)鑑定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

    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興奮劑(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

    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

    被告有長期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案發前再次使用安

    非他命與酒精，並且出現明顯之幻聽、被害妄想，認為有人

    在議論自己，並且即將出現迫害自己的行為，有將妄想當作

    真實情況並且據之行動的傾向，因此使被告之辨識能力、控

    制能力顯著降低，另外除了受到精神症狀影響以外，決策方

    式也可能與被告自身攻擊傾向偏高、明顯反社會傾向之性格

    、過去逞兇鬥狠之生活經驗有關」等節，並經鑑定證人陳佩

    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482至509頁)。參

    酌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被告案發

    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

    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

    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等情，可見被告

    確有妄想、幻聽、幻覺及精神狀況稍異於常人之情形，其於

    本案行為時，因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

    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

    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

    情形，如未予減輕其刑，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爰依刑法第

    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除法定本刑為死刑、

    無期徒刑部分，無庸加重外)後減輕之。

　2.檢察官提起上訴時，雖認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係以被告

    「個人信念」為標準來判斷，而非基於司法實務所採取之「

    社會一般標準」，原審判決逕予採用，就刑法第19條之法令

    解釋有誤，且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能力顯

    著減低，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被告之辨識違法能力及

    控制行為能力均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原審對此重要量刑事

    實之評價有重大錯誤，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第1款、第

    6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再將本案送請臺中榮民總醫院

    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然：

　①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有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非因過失，未能於

    第一審聲請。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

    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同法第64

    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者，係指：當事人、辯護人

    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

    而有必要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且按諸國民法官

    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

    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

    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

    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是當

    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須審酌是否有

    「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

    、「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

    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

    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者，始得為之

    。

　②檢察官固主張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與實務判決準則迥異，

    不能依其說明及上開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而依刑法第19條

    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等語，並聲請本院再送臺中榮民總醫院

    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然檢察官於偵查時，既已將被告送草

    屯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並將草屯療養院之鑑定報告書列為

    證據(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71至489頁)，復於起訴書之

    犯罪事實欄說明被告「...飲用啤酒2、3瓶後，致其辨識自

    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見原審卷

    第7頁)，檢察官顯已認定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得減輕其

    刑之情狀。復以，原審檢察官於對鑑定證人陳佩琳交互詰問

    後，就鑑定證人所述僅表示「這個鑑定人有她的專業，鑑定

    人的專業是在這個精神疾病的判斷以及治療的部分，至於這

    個精神疾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造成辨識能力或是控制能

    力有什麼樣的下降的情況，這個部分是法院的權責，不只依

    靠鑑定報告，還要再看其他的證據來做判斷，我們目前還沒

    有調查被告之前的審前供述，事實上被告的審前供述可以做

    一個判斷的依據」等語(見原審卷第510頁)。原審檢察官並

    未質疑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證述內容有何不當之處，其於提起

    上訴時始爭執證人陳佩琳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已難認合於

    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

　③況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有

    無之判斷標準，係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就生

    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

    而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係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前者，

    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倘行為人確有精神疾病或智

    能不足等生理上原因，則由法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

    人是否因此等生理原因，而影響其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之能

    力。亦即，行為人之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是否全然欠缺

    ，抑或係顯著減低之判斷標準，應在於行為人是否因上開生

    理上之原因而喪失或減損其社會判斷力。而關於辨識能力與

    控制能力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

    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綜合卷證判斷評價之。原審針對被告

    案發時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已說明綜合參酌被告於案發當

    日之錄影畫面及歷次陳述內容，佐以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

    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

    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

    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

    反擊且據此行動，其行為時辨識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顯著

    降低，再參酌草屯療養院之鑑定結論與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

    之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自無不合。檢察官聲請本院再將被告送臺中

    榮民總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本院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尊

    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認檢察官於原審既未爭執草屯

    療養院鑑定報告書及鑑定證人陳佩琳證詞之證明力，其於第

    二審重行聲請重新進行精神鑑定，實難認有何「如不許其提

    出顯失公平」或其他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

    ，爰不予調查。

(三)刑法第59條：

　　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在施用毒品及飲酒後，僅因不滿

　　房客與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即率

    爾持刀對無辜之被害人行兇，其犯罪情節非輕，倘科以經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19條第2項規定先加後減之法定最低度

    刑，尚難認有何特殊原因或事由，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

    同情，而有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狀，自無從再適用刑法

    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 

四、褫奪公權：

　　檢察官於上訴書雖請求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等語。然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其

    規範意旨，乃鑑於公權之行使，與公眾之福祉攸關，為期行

    使公權之人具備高尚節操，避免其危害他人權益與公共利益

    ，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是以所稱有褫奪公權必要之

    「犯罪性質」，應視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有無關聯而

    定。查被告本件殺人犯行，固為剝奪他人生命之殺人重罪，

    然被告並非預謀為之，且其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並無

    直接關聯，復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選科有期徒刑，並認無禠

    奪公權之必要，是本院亦認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五、監護處分：

(一)依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見附

    表編號46證據)所示：被告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

    之習慣，自34歲開始出現幻聽覺、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狀，在

    物質使用下症狀更顯活耀，現實感不佳，加上家庭支持度不

    足，增加再犯風險，建議以監護處分及禁戒的方式提供限制

    性環境，協助被告穩定精神狀況，戒除酒精及安非他命之使

    用，降低再犯風險等語(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91至492頁

    )；草屯療養院113年4月12日草療精字第1130004285號函稱

    ：物質使用障礙症維持緩解之治療週期至少為1年，實際需

    求之治療時間需視被告接受治療後之戒癮意願、治療順從度

    、疾病嚴重度、社會支持系統、治療反應等條件而定，若被

    告經法院判斷有執行監護處分或禁戒之需求，建議於刑後進

    行，以利其戒除物質使用後復歸社會等旨(見本院卷第209頁

    )。另依法務部○○○○○○○○113年4月30日彰所戒字第113000167

    10號函檢附被告之收容人個案報告書所載，被告家屬於112

    年4月7日、6月12日、7月19日均未前往接見被告，被告自述

    會有幻聽情形，被告於113年1月17日因家屬久未接見而申請

    電見(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堪認被告之家庭支持度不足

    。本院考量被告於原審法院審判時仍無病識感，無法戒除長

    期物質濫用情形，個人控制能力不佳，依其長期吸毒及飲酒

    之習慣所造成之精神幻聽症狀，若未予適當之監護處分，於

    出監或執行完畢後，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

    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有諭知監護處分

    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之規定，令

    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

    式，施以監護5年。

(二)辯護人雖主張法院就監護處分部分，除敘明有監護處分之必

    要外，亦應就監護處分期間之長短附具理由；被告於看守所

    內均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並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有

    相當之順從度，被告家屬亦有寄錢關心，有一定之家庭支持

    度，治療應以1年以上之期間為當等語。惟刑法第87條於111

    年2月18日修正公布時，業已考量原條文規定監護期間均為5

    年以下，未能因應個案具體情節予以適用而缺乏彈性，且於

    行為人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將因期限屆至而無法

    施以監護，顯未能達保護社會安全之目的，故增訂延長監護

    期間及評估機制之規定，以達刑法之預防功能；為保障人權

    ，復於該條第4項增訂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內，監

    護處分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並於保安處分執行

    法為具體作法之相關規範。是以，法院縱使依刑法第87條第

    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施以監護5年，然於執行監護處分期

    間或延長期間，如受監護處分之人已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

    全之虞，經認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時，法院仍得提早

    免其處分之執行，自無過度侵害被告人身自由之疑慮，應與

    憲法比例原則無違。況且，被告於看守所內遵守規定、作息

    正常，乃一般收容人當然應具備之生活條件，並不足以據為

    有利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於112年9月15日曾向彰化看守所反

    應不想要看診之情狀(見本院卷第234頁)，亦無辯護人所指

    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之情形，是辯護人此部分所指，本

    院無從憑採。

(三)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

    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

    影響，為適切之判決。」亦即第二審法院得援引無害錯誤之

    法理，僅在判決理由中指摘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之處，無庸

    撤銷原審判決。此乃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

    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

    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

    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

    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

    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

    原審對被告宣告監護處分時，雖漏未注意刑法第87條之規定

    業已修正，僅於主文欄諭知被告「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而漏未為「或以適當方

    式」施以監護之宣示。然因我國監護處分之執行，檢察官依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本得按其情形，指定令入司法

    精神醫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或令入適當

    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其他適

    當處所接受照顧、照護、復健或輔導，或接受特定門診治療

    、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亦得為其他適當處遇

    措施，以使受監護處分人適時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有效達

    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則上開修正條文增列「或以適當方式」

    施以監護之規定，僅係為配合實務上之實際運作，縱原審法

    院漏未諭知「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檢察官於執行時，

    仍得依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針對受監護處分人之個別情

    狀為適當之處置，對於被告之權益應不生影響。則原審漏未

    審酌上開法條修正部分，應由本院予以補充說明，且不作為

    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併予敘明。

六、沒收：

    被告持以殺害被害人之西瓜刀1把，為其所有供本案犯罪所

    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合審合判」，即國民加入全程參與審判

    ，與法官共同見聞法庭上當事人提出之證據、主張，並以此

    為基礎，共同進行事實認定、科刑判斷。而國民法官法係引

    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

    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在第一審判決反映之正當法律感

    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

    影響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

    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國民法官法第91條之立法說明亦稱：「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重要目的，在於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

    刑事審判，反映一般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以增進人民對司

    法之瞭解與信賴，為貫徹此意旨，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

    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而不宜輕易逕以

    閱覽第一審卷證所得之不同心證，即予撤銷，爰訂定本條，

    以明示第二審法院之審查標準。」再者，國民法官參與審判

    之案件，為有罪認定，乃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

    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應

    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被告有利之判決之認定，而有關科刑事

    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同

    意決定之，但死刑之科處，非以包括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

    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國民法官法第83

    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

    為有罪之認定與科刑事項之評議，乃採多數決方式為之，並

    非單由職業法官評議定之。另按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

    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

    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

    ，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

    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

    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

    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

    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

    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

    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

    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

    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

    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之相比

    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關，亦即

    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量刑輕重

    之依據。

(二)本案原審判決參照國民法官法第88條立法意旨，而就判決書

    科刑之製作亦予簡化，惟仍可知悉國民法官法庭綜合本案檢

    、辯雙方提出之相關罪責與量刑證據(如附表所示)，並說明

    ：「

  ㈠犯罪情狀事由：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受上開精神病症及使用甲基安非他命、酒精影響，誤認

    被害人為打麻將及議論自己之人，並且即將有迫害行為出現

    。

　2.犯罪之手段：

　　被告在被害人背對其無防備之際，以長28公分、寬4.4公分

    具高度危險性之西瓜刀，朝被害人頸部之致命部位砍一刀，

    致被害人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

    場死亡。

　3.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告與被害人不認識，先前並無恩怨糾紛。

　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所為造成被害人喪失寶貴性命，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

    對被害人家屬於情感上與生活上所造成之創傷甚鉅，犯罪所

    生損害嚴重，無從回復，且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

  ㈡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被告自幼由養父母收養，養母視為己出，由養姊協助照顧，

    被告自國中染上毒癮及數次進出監獄後，與家庭關係惡化，

    於被告28歲時終止收養關係，雙方即未聯繫，被告缺乏家庭

    支持，之後獨自生活及多從事勞力性質工作。

　2.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尚有竊盜

    、搶奪、酒後毀損他人財物及公然侮辱、酒後駕車(104年間

    )、施用毒品等犯罪前科，並曾因對養母為家暴行為而經通

    報，素行不佳，且有暴力型犯罪之情形，足見其自我控制及

    反省能力不足。　　

　3.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被告國小成績尚可，國中成績不佳，於少年輔育院繼續學業

    ，最高學歷為高職肄業。

　4.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案發後雖離開現場，然考量被告已知

    悉其持刀砍入被害人頸部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之極高度可

    能，且離開現場係一般常人犯後緊張、趨吉避凶之人性反應

    ，又被告案發約40分鐘後報警表示自己殺人要自首，雖不符

    合自首要件，尚有面對過錯之決心，被告於案發後約1個月

    接受精神鑑定時，雖向鑑定人表示：再發生一次也會殺人，

    並不後悔等語，然應係當時仍受上開精神症狀影響及誤認受

    到威脅之想法，經於看守所羈押及治療後，於法院審判時表

    示後悔，並當庭向被害人家屬致歉，然仍未取得被害人家屬

    諒解，又因被告經濟狀況不佳，至今尚未賠償被害人家屬。

  ㈢其他事由：　

    就更生可能性部分，被告年紀為37歲，已與家人無往來，家

    庭支持度不足，且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均未能有

    效戒除，更生可能性較低，但並非毫無復歸社會之可能性。

  ㈣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行為人個人情狀及其他事由，認

    本案之刑度應接近處斷刑之中度偏高範圍區間，並審酌檢察

    官、被告、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人對於刑度之意見，認檢察官

    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尚屬過重，辯護人主張處有期徒刑10年則

    屬過輕，爰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4年。」

　  由上，本院認原審此部分之「量刑事實評價」，並無裁量濫

    用之情，且已儘可能簡化爭點俾國民法官法庭得憑法庭內的

    眼見耳聞作出判決，況且，呈現在原審審判程序之事證並非

    少數，本不可能亦無庸逐一敘明在判決書中，是以經原審國

    民法官加以調查並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

    之事項(如檢察官所指之被告暴力性格、隨機殺人、被告不

    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罪態度等)，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

    而僅「擇要」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

    酌欄之事項，或為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後認屬「非重要」事項

    者，而非未經審酌。又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

    實賦與重、輕不等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要非且

    不應受制於檢、辯主張、抗辯之力度，抑或調查時間之長短

    ；縱令國民法官法庭討論、折衝之評議結果，乃認部分量刑

    事實「不應」或「不予」納入本案量刑審酌範圍內，始未記

    載於判決書中，同屬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又個人特質、犯

    後態度本俱屬「微調」刑責之「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而

    無一為至關責任刑上下限之「犯行個別情狀」事由，就何者

    宜納入「行為人個人情狀」而於量刑實予以考量等項，本該

    高度尊重裁判者之判斷，即使職業法官之裁判亦然。是故檢

    察官上訴意旨所舉被告之暴力性格、本案是隨機殺人、被告

    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後態度等部分，辯護人上訴意旨所

    舉他案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曾犯殺人罪之素行部分，

    無論係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認非屬重要量刑審酌事項，抑或

    認不應、不予納為量刑考量，該等判斷暨最終得出之量刑結

    果，自均顯無裁量濫用之違誤。

(三)此外，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刑，經依上

    開規定先加重後減輕後，法院本得在無期徒刑(死刑減輕)、

    有期徒刑20年以下15年以上(無期徒刑減輕)、有期徒刑19年

    11月以下5年1月以上(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先加後減)

    之範圍內為適當量刑。本院經核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

    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且

    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亦無量刑結果

    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

    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14年)應予維持，而

    難謂存有過輕或過重之違失。

(四)綜上，另原審判決就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判決之情況，縱其有漏未審酌刑

    法第87條修正規定之情形，然依據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

    、與91條之立法理由，仍應予維持，不能遽予撤銷。是以，

    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審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

    及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不當；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件應無累

    犯加重規定之適用及量刑、監護處分過重等情，均屬無理由

    ，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劉欣雅提起上訴

，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證據名稱  1 彰化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 檢證⑲ 2 吳俊龍致電119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⑯ 3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⑩ 4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5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補① 6 刑案蒐證照片 檢證㉗ 7 監視器影像 檢證 8 監視器影像 檢證 9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⑪ 10 被告報案譯文及錄音 檢證⑰ 11 和美分局勤指中心致電己○○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⑱ 12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3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4 警製112年3月13日被告殺人案時序表、附件一時序表佐證照片 檢證 15 嫌疑人逃亡路線及本案調閱監視器位置地圖 檢證 16 彰基轉介司法相驗法醫參考病歷資料 檢證① 17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 檢證㉙ 18 洪○○頭部照片 檢證㉚ 19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檢證㉜ 20 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現場圖(修正版) 檢證⑮ 21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⑨ 22 黑色衣服、黑色褲子、黑色鞋子 檢證 23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⑧ 24 西瓜刀(含刀鞘)1把 檢證 25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檢證 26 證人陳振煌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⑤ 27 證人陳振煌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28 證人曾國泰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⑥ 29 證人曾國泰第3次警詢筆錄 檢證㊹ 30 證人王秉策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㉓ 31 證人王秉策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32 證人陳清農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㉕ 33 證人陳炎輝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㉖ 34 和美分局證物認領保管單及照片 檢證㉘ 35 彰化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 檢證⑫ 3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 檢證㉛ 37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和美分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檢證㊺ 38 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 檢證㊼ 39 員警職務報告 檢證㊲ 40 112年3月13日員警接獲通報至逮捕犯嫌譯文 辯證① 41 證人劉嘉銘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② 42 證人劉嘉銘訊問筆錄 辯證③ 43 證人朱傑輝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④ 44 證人吳俊龍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④ 45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 檢證 46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 檢證 47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79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125號、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 檢證補③ 48 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② 49 被告第2次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檢證③ 50 被告第1次偵訊筆錄 檢證㉟ 51 被告第2次訊問筆錄 檢證㊻ 52 被告於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3 被告於延長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4 被告於移審強制處分庭訊問筆錄 檢證 55 戶籍謄本 檢證㊽ 56 被害人生前、日常活動照片 檢證 57 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檢證⑬ 58 家屬甲○○之偵訊筆錄 檢證⑭ 59 被害影響陳述表(甲○○) 檢證 60 被害影響陳述表(丙○○) 檢證 61 證人丁○○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⑦ 62 被害影響陳述表(丁○○) 檢證㊾ 63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檢證㊱ 64 調查被告家庭及就學狀況之警員職務報告 檢證㊳ 65 被告撥打養母戊○○手機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㊴ 66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㊵ 67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㊶ 68 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表(98年度執護字第818號) 檢證 69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檢證㊷ 70 綜合說明書 檢證補⑧ 71 訴訟參與人提供兒童畫作 檢證補⑨ 72 中山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⑦ 73 台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⑧ 7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845號判決 辯證⑨ 75 證人吳俊龍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6 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7 訴訟參與人甲○○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8 訴訟參與人丙○○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9 訴訟參與人丁○○於原審審判時陳述之意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其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劉育承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己○○於民國112年3月10日晚上8時許，在其位於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租屋處內，以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起訴書誤為安非他命)置於玻璃球內燒烤吸食煙霧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所涉施用毒品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255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復於同年3月13日上午，在上址飲用啤酒2、3瓶後，因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而出現幻聽、被害妄想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遂不滿同住在上開租屋處的房客與附近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與即將迫害自己，適洪建助前往上開租屋處拜訪友人吳俊龍，2人在走道聊天，己○○竟一時氣憤，基於殺人之犯意，於同年0月00日下午2時4分許，在上開租屋處走道，手持西瓜刀朝背對其之洪○○方向奔跑靠近，並舉起西瓜刀朝洪○○之後頸部砍殺一刀，致洪○○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經警於同年0月00日下午3時51分許，對己○○施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結果達每公升0.24毫克；員警另於同日下午4時30分許，採集己○○之尿液送驗，結果呈現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檢出安非他命1450ng/mL、甲基安非他命8050ng/mL)。
二、案經丙○○告訴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己○○(下稱被告)於檢察官偵訊、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可參，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
　1.被告前於107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豐交簡字第107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於108年8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原審卷第627至629頁、本院卷第360至361頁)。本院考量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立法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被告前案犯罪經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被告卻於上開前案所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於施用毒品及飲用酒精後，故意再犯本案之罪，顯未能記取前案刑罰之教訓，足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有其特別惡性，如加重其所犯法定最低本刑，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除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本院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認有必要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2.辯護人雖以被告前案係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與本案殺人案件之犯罪類型與法益種類有別、罪質互異，不能因被告於本案案發前飲用酒精，即認被告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主張被告並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等語。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文及理由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是以，法院就個案應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並非以被告論以累犯之前科與本案罪質或侵害法益不同，作為限制不得裁量累犯加重之要件。是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為本院所不採。
(二)刑法第19條第2項：
　1.本案被告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鑑定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興奮劑(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被告有長期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案發前再次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並且出現明顯之幻聽、被害妄想，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並且即將出現迫害自己的行為，有將妄想當作真實情況並且據之行動的傾向，因此使被告之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降低，另外除了受到精神症狀影響以外，決策方式也可能與被告自身攻擊傾向偏高、明顯反社會傾向之性格、過去逞兇鬥狠之生活經驗有關」等節，並經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482至509頁)。參酌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被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等情，可見被告確有妄想、幻聽、幻覺及精神狀況稍異於常人之情形，其於本案行為時，因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如未予減輕其刑，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無庸加重外)後減輕之。
　2.檢察官提起上訴時，雖認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係以被告「個人信念」為標準來判斷，而非基於司法實務所採取之「社會一般標準」，原審判決逕予採用，就刑法第19條之法令解釋有誤，且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能力顯著減低，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被告之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原審對此重要量刑事實之評價有重大錯誤，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第1款、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再將本案送請臺中榮民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然：
　①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者，係指：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是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須審酌是否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者，始得為之。
　②檢察官固主張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與實務判決準則迥異，不能依其說明及上開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等語，並聲請本院再送臺中榮民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然檢察官於偵查時，既已將被告送草屯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並將草屯療養院之鑑定報告書列為證據(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71至489頁)，復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說明被告「...飲用啤酒2、3瓶後，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見原審卷第7頁)，檢察官顯已認定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之情狀。復以，原審檢察官於對鑑定證人陳佩琳交互詰問後，就鑑定證人所述僅表示「這個鑑定人有她的專業，鑑定人的專業是在這個精神疾病的判斷以及治療的部分，至於這個精神疾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造成辨識能力或是控制能力有什麼樣的下降的情況，這個部分是法院的權責，不只依靠鑑定報告，還要再看其他的證據來做判斷，我們目前還沒有調查被告之前的審前供述，事實上被告的審前供述可以做一個判斷的依據」等語(見原審卷第510頁)。原審檢察官並未質疑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證述內容有何不當之處，其於提起上訴時始爭執證人陳佩琳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已難認合於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
　③況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係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就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而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係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前者，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倘行為人確有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等生理上原因，則由法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是否因此等生理原因，而影響其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之能力。亦即，行為人之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抑或係顯著減低之判斷標準，應在於行為人是否因上開生理上之原因而喪失或減損其社會判斷力。而關於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綜合卷證判斷評價之。原審針對被告案發時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已說明綜合參酌被告於案發當日之錄影畫面及歷次陳述內容，佐以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其行為時辨識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顯著降低，再參酌草屯療養院之鑑定結論與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之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自無不合。檢察官聲請本院再將被告送臺中榮民總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本院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認檢察官於原審既未爭執草屯療養院鑑定報告書及鑑定證人陳佩琳證詞之證明力，其於第二審重行聲請重新進行精神鑑定，實難認有何「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或其他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爰不予調查。
(三)刑法第59條：
　　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在施用毒品及飲酒後，僅因不滿
　　房客與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即率爾持刀對無辜之被害人行兇，其犯罪情節非輕，倘科以經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19條第2項規定先加後減之法定最低度刑，尚難認有何特殊原因或事由，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狀，自無從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 
四、褫奪公權：
　　檢察官於上訴書雖請求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等語。然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其規範意旨，乃鑑於公權之行使，與公眾之福祉攸關，為期行使公權之人具備高尚節操，避免其危害他人權益與公共利益，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是以所稱有褫奪公權必要之「犯罪性質」，應視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有無關聯而定。查被告本件殺人犯行，固為剝奪他人生命之殺人重罪，然被告並非預謀為之，且其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並無直接關聯，復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選科有期徒刑，並認無禠奪公權之必要，是本院亦認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五、監護處分：
(一)依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見附表編號46證據)所示：被告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之習慣，自34歲開始出現幻聽覺、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狀，在物質使用下症狀更顯活耀，現實感不佳，加上家庭支持度不足，增加再犯風險，建議以監護處分及禁戒的方式提供限制性環境，協助被告穩定精神狀況，戒除酒精及安非他命之使用，降低再犯風險等語(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91至492頁)；草屯療養院113年4月12日草療精字第1130004285號函稱：物質使用障礙症維持緩解之治療週期至少為1年，實際需求之治療時間需視被告接受治療後之戒癮意願、治療順從度、疾病嚴重度、社會支持系統、治療反應等條件而定，若被告經法院判斷有執行監護處分或禁戒之需求，建議於刑後進行，以利其戒除物質使用後復歸社會等旨(見本院卷第209頁)。另依法務部○○○○○○○○113年4月30日彰所戒字第11300016710號函檢附被告之收容人個案報告書所載，被告家屬於112年4月7日、6月12日、7月19日均未前往接見被告，被告自述會有幻聽情形，被告於113年1月17日因家屬久未接見而申請電見(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堪認被告之家庭支持度不足。本院考量被告於原審法院審判時仍無病識感，無法戒除長期物質濫用情形，個人控制能力不佳，依其長期吸毒及飲酒之習慣所造成之精神幻聽症狀，若未予適當之監護處分，於出監或執行完畢後，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有諭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之規定，令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5年。
(二)辯護人雖主張法院就監護處分部分，除敘明有監護處分之必要外，亦應就監護處分期間之長短附具理由；被告於看守所內均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並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有相當之順從度，被告家屬亦有寄錢關心，有一定之家庭支持度，治療應以1年以上之期間為當等語。惟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時，業已考量原條文規定監護期間均為5年以下，未能因應個案具體情節予以適用而缺乏彈性，且於行為人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將因期限屆至而無法施以監護，顯未能達保護社會安全之目的，故增訂延長監護期間及評估機制之規定，以達刑法之預防功能；為保障人權，復於該條第4項增訂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內，監護處分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並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為具體作法之相關規範。是以，法院縱使依刑法第87條第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施以監護5年，然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如受監護處分之人已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經認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時，法院仍得提早免其處分之執行，自無過度侵害被告人身自由之疑慮，應與憲法比例原則無違。況且，被告於看守所內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乃一般收容人當然應具備之生活條件，並不足以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於112年9月15日曾向彰化看守所反應不想要看診之情狀(見本院卷第234頁)，亦無辯護人所指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之情形，是辯護人此部分所指，本院無從憑採。
(三)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亦即第二審法院得援引無害錯誤之法理，僅在判決理由中指摘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之處，無庸撤銷原審判決。此乃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原審對被告宣告監護處分時，雖漏未注意刑法第87條之規定業已修正，僅於主文欄諭知被告「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而漏未為「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宣示。然因我國監護處分之執行，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本得按其情形，指定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或令入適當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接受照顧、照護、復健或輔導，或接受特定門診治療、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亦得為其他適當處遇措施，以使受監護處分人適時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則上開修正條文增列「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僅係為配合實務上之實際運作，縱原審法院漏未諭知「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檢察官於執行時，仍得依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針對受監護處分人之個別情狀為適當之處置，對於被告之權益應不生影響。則原審漏未審酌上開法條修正部分，應由本院予以補充說明，且不作為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併予敘明。
六、沒收：
    被告持以殺害被害人之西瓜刀1把，為其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合審合判」，即國民加入全程參與審判，與法官共同見聞法庭上當事人提出之證據、主張，並以此為基礎，共同進行事實認定、科刑判斷。而國民法官法係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在第一審判決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國民法官法第91條之立法說明亦稱：「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重要目的，在於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反映一般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以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為貫徹此意旨，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而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所得之不同心證，即予撤銷，爰訂定本條，以明示第二審法院之審查標準。」再者，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案件，為有罪認定，乃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被告有利之判決之認定，而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但死刑之科處，非以包括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為有罪之認定與科刑事項之評議，乃採多數決方式為之，並非單由職業法官評議定之。另按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之相比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關，亦即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量刑輕重之依據。
(二)本案原審判決參照國民法官法第88條立法意旨，而就判決書科刑之製作亦予簡化，惟仍可知悉國民法官法庭綜合本案檢、辯雙方提出之相關罪責與量刑證據(如附表所示)，並說明：「
  ㈠犯罪情狀事由：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受上開精神病症及使用甲基安非他命、酒精影響，誤認被害人為打麻將及議論自己之人，並且即將有迫害行為出現。
　2.犯罪之手段：
　　被告在被害人背對其無防備之際，以長28公分、寬4.4公分具高度危險性之西瓜刀，朝被害人頸部之致命部位砍一刀，致被害人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
　3.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告與被害人不認識，先前並無恩怨糾紛。
　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所為造成被害人喪失寶貴性命，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對被害人家屬於情感上與生活上所造成之創傷甚鉅，犯罪所生損害嚴重，無從回復，且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
  ㈡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被告自幼由養父母收養，養母視為己出，由養姊協助照顧，被告自國中染上毒癮及數次進出監獄後，與家庭關係惡化，於被告28歲時終止收養關係，雙方即未聯繫，被告缺乏家庭支持，之後獨自生活及多從事勞力性質工作。
　2.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尚有竊盜、搶奪、酒後毀損他人財物及公然侮辱、酒後駕車(104年間)、施用毒品等犯罪前科，並曾因對養母為家暴行為而經通報，素行不佳，且有暴力型犯罪之情形，足見其自我控制及反省能力不足。　　
　3.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被告國小成績尚可，國中成績不佳，於少年輔育院繼續學業，最高學歷為高職肄業。
　4.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案發後雖離開現場，然考量被告已知悉其持刀砍入被害人頸部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之極高度可能，且離開現場係一般常人犯後緊張、趨吉避凶之人性反應，又被告案發約40分鐘後報警表示自己殺人要自首，雖不符合自首要件，尚有面對過錯之決心，被告於案發後約1個月接受精神鑑定時，雖向鑑定人表示：再發生一次也會殺人，並不後悔等語，然應係當時仍受上開精神症狀影響及誤認受到威脅之想法，經於看守所羈押及治療後，於法院審判時表示後悔，並當庭向被害人家屬致歉，然仍未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又因被告經濟狀況不佳，至今尚未賠償被害人家屬。
  ㈢其他事由：　
    就更生可能性部分，被告年紀為37歲，已與家人無往來，家庭支持度不足，且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均未能有效戒除，更生可能性較低，但並非毫無復歸社會之可能性。
  ㈣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行為人個人情狀及其他事由，認本案之刑度應接近處斷刑之中度偏高範圍區間，並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人對於刑度之意見，認檢察官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尚屬過重，辯護人主張處有期徒刑10年則屬過輕，爰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4年。」
　  由上，本院認原審此部分之「量刑事實評價」，並無裁量濫用之情，且已儘可能簡化爭點俾國民法官法庭得憑法庭內的眼見耳聞作出判決，況且，呈現在原審審判程序之事證並非少數，本不可能亦無庸逐一敘明在判決書中，是以經原審國民法官加以調查並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如檢察官所指之被告暴力性格、隨機殺人、被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罪態度等)，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而僅「擇要」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或為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後認屬「非重要」事項者，而非未經審酌。又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與重、輕不等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要非且不應受制於檢、辯主張、抗辯之力度，抑或調查時間之長短；縱令國民法官法庭討論、折衝之評議結果，乃認部分量刑事實「不應」或「不予」納入本案量刑審酌範圍內，始未記載於判決書中，同屬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又個人特質、犯後態度本俱屬「微調」刑責之「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而無一為至關責任刑上下限之「犯行個別情狀」事由，就何者宜納入「行為人個人情狀」而於量刑實予以考量等項，本該高度尊重裁判者之判斷，即使職業法官之裁判亦然。是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舉被告之暴力性格、本案是隨機殺人、被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後態度等部分，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舉他案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曾犯殺人罪之素行部分，無論係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認非屬重要量刑審酌事項，抑或認不應、不予納為量刑考量，該等判斷暨最終得出之量刑結果，自均顯無裁量濫用之違誤。
(三)此外，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刑，經依上開規定先加重後減輕後，法院本得在無期徒刑(死刑減輕)、有期徒刑20年以下15年以上(無期徒刑減輕)、有期徒刑19年11月以下5年1月以上(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先加後減)之範圍內為適當量刑。本院經核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且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亦無量刑結果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14年)應予維持，而難謂存有過輕或過重之違失。
(四)綜上，另原審判決就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判決之情況，縱其有漏未審酌刑法第87條修正規定之情形，然依據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與91條之立法理由，仍應予維持，不能遽予撤銷。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審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及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不當；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件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及量刑、監護處分過重等情，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劉欣雅提起上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證據名稱

		




		1

		彰化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

		檢證⑲



		2

		吳俊龍致電119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⑯



		3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⑩



		4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5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補①



		6

		刑案蒐證照片

		檢證㉗



		7

		監視器影像

		檢證



		8

		監視器影像

		檢證



		9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⑪



		10

		被告報案譯文及錄音

		檢證⑰



		11

		和美分局勤指中心致電己○○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⑱



		12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3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4

		警製112年3月13日被告殺人案時序表、附件一時序表佐證照片

		檢證



		15

		嫌疑人逃亡路線及本案調閱監視器位置地圖

		檢證



		16

		彰基轉介司法相驗法醫參考病歷資料

		檢證①



		17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

		檢證㉙



		18

		洪○○頭部照片

		檢證㉚



		19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檢證㉜



		20

		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現場圖(修正版)

		檢證⑮



		21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⑨



		22

		黑色衣服、黑色褲子、黑色鞋子

		檢證



		23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⑧



		24

		西瓜刀(含刀鞘)1把

		檢證



		25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檢證



		26

		證人陳振煌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⑤



		27

		證人陳振煌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28

		證人曾國泰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⑥



		29

		證人曾國泰第3次警詢筆錄

		檢證㊹



		30

		證人王秉策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㉓



		31

		證人王秉策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32

		證人陳清農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㉕



		33

		證人陳炎輝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㉖



		34

		和美分局證物認領保管單及照片

		檢證㉘



		35

		彰化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

		檢證⑫



		3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

		檢證㉛



		37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和美分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檢證㊺



		38

		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

		檢證㊼



		39

		員警職務報告

		檢證㊲



		40

		112年3月13日員警接獲通報至逮捕犯嫌譯文

		辯證①



		41

		證人劉嘉銘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②



		42

		證人劉嘉銘訊問筆錄

		辯證③



		43

		證人朱傑輝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④



		44

		證人吳俊龍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④



		45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

		檢證



		46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

		檢證



		47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79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125號、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

		檢證補③



		48

		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②



		49

		被告第2次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檢證③



		50

		被告第1次偵訊筆錄

		檢證㉟



		51

		被告第2次訊問筆錄

		檢證㊻



		52

		被告於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3

		被告於延長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4

		被告於移審強制處分庭訊問筆錄

		檢證



		55

		戶籍謄本

		檢證㊽



		56

		被害人生前、日常活動照片

		檢證



		57

		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檢證⑬



		58

		家屬甲○○之偵訊筆錄

		檢證⑭



		59

		被害影響陳述表(甲○○)

		檢證



		60

		被害影響陳述表(丙○○)

		檢證



		61

		證人丁○○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⑦



		62

		被害影響陳述表(丁○○)

		檢證㊾



		63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檢證㊱



		64

		調查被告家庭及就學狀況之警員職務報告

		檢證㊳



		65

		被告撥打養母戊○○手機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㊴



		66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㊵



		67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㊶



		68

		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表(98年度執護字第818號)

		檢證



		69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檢證㊷



		70

		綜合說明書

		檢證補⑧



		71

		訴訟參與人提供兒童畫作

		檢證補⑨



		72

		中山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⑦



		73

		台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⑧



		7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845號判決

		辯證⑨



		75

		證人吳俊龍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6

		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7

		訴訟參與人甲○○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8

		訴訟參與人丙○○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9

		訴訟參與人丁○○於原審審判時陳述之意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賴其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劉育承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己○○於民國112年3月10日晚上8時許，在其位於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租屋處內，以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起訴書誤為安非他命)置於玻璃球內燒烤吸食煙霧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所涉施用毒品部分，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毒聲字第255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復於同年3月13日上午，在上址飲用啤酒2、3瓶後，因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而出現幻聽、被害妄想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遂不滿同住在上開租屋處的房客與附近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與即將迫害自己，適洪建助前往上開租屋處拜訪友人吳俊龍，2人在走道聊天，己○○竟一時氣憤，基於殺人之犯意，於同年0月00日下午2時4分許，在上開租屋處走道，手持西瓜刀朝背對其之洪○○方向奔跑靠近，並舉起西瓜刀朝洪○○之後頸部砍殺一刀，致洪○○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經警於同年0月00日下午3時51分許，對己○○施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結果達每公升0.24毫克；員警另於同日下午4時30分許，採集己○○之尿液送驗，結果呈現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檢出安非他命1450ng/mL、甲基安非他命8050ng/mL)。

二、案經丙○○告訴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己○○(下稱被告)於檢察官偵訊、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可參，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

(一)刑法第47條第1項：

　1.被告前於107年間，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豐交簡字第107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於108年8月18日執行完畢出監，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判時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原審卷第627至629頁、本院卷第360至361頁)。本院考量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立法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被告前案犯罪經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被告卻於上開前案所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於施用毒品及飲用酒精後，故意再犯本案之罪，顯未能記取前案刑罰之教訓，足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有其特別惡性，如加重其所犯法定最低本刑，亦不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除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刑法第64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規定不得加重外，本院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認有必要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2.辯護人雖以被告前案係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與本案殺人案件之犯罪類型與法益種類有別、罪質互異，不能因被告於本案案發前飲用酒精，即認被告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主張被告並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等語。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文及理由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是以，法院就個案應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並非以被告論以累犯之前科與本案罪質或侵害法益不同，作為限制不得裁量累犯加重之要件。是辯護人上開所指，容有誤會，為本院所不採。

(二)刑法第19條第2項：

　1.本案被告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囑託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下稱草屯療養院)鑑定案發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被告的精神科診斷為興奮劑(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被告有長期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案發前再次使用安非他命與酒精，並且出現明顯之幻聽、被害妄想，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並且即將出現迫害自己的行為，有將妄想當作真實情況並且據之行動的傾向，因此使被告之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降低，另外除了受到精神症狀影響以外，決策方式也可能與被告自身攻擊傾向偏高、明顯反社會傾向之性格、過去逞兇鬥狠之生活經驗有關」等節，並經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482至509頁)。參酌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被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等情，可見被告確有妄想、幻聽、幻覺及精神狀況稍異於常人之情形，其於本案行為時，因興奮劑(甲基安非他命)使用障礙症及興奮劑引發的精神病症、酒精使用障礙症及酒精引發的精神病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如未予減輕其刑，與罪責相當原則有違，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除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無庸加重外)後減輕之。

　2.檢察官提起上訴時，雖認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係以被告「個人信念」為標準來判斷，而非基於司法實務所採取之「社會一般標準」，原審判決逕予採用，就刑法第19條之法令解釋有誤，且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能力顯著減低，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被告之辨識違法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原審對此重要量刑事實之評價有重大錯誤，依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第1款、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再將本案送請臺中榮民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然：

　①按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稱同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者，係指：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而有必要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且按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是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之證據，須審酌是否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等情事而有撤銷之高度可能者，始得為之。

　②檢察官固主張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見解與實務判決準則迥異，不能依其說明及上開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被告之刑等語，並聲請本院再送臺中榮民總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然檢察官於偵查時，既已將被告送草屯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並將草屯療養院之鑑定報告書列為證據(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71至489頁)，復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說明被告「...飲用啤酒2、3瓶後，致其辨識自身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見原審卷第7頁)，檢察官顯已認定被告有刑法第19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之情狀。復以，原審檢察官於對鑑定證人陳佩琳交互詰問後，就鑑定證人所述僅表示「這個鑑定人有她的專業，鑑定人的專業是在這個精神疾病的判斷以及治療的部分，至於這個精神疾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造成辨識能力或是控制能力有什麼樣的下降的情況，這個部分是法院的權責，不只依靠鑑定報告，還要再看其他的證據來做判斷，我們目前還沒有調查被告之前的審前供述，事實上被告的審前供述可以做一個判斷的依據」等語(見原審卷第510頁)。原審檢察官並未質疑鑑定證人陳佩琳之證述內容有何不當之處，其於提起上訴時始爭執證人陳佩琳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已難認合於國民法官法第64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

　③況且，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有關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係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就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而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係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前者，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倘行為人確有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等生理上原因，則由法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是否因此等生理原因，而影響其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之能力。亦即，行為人之是非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抑或係顯著減低之判斷標準，應在於行為人是否因上開生理上之原因而喪失或減損其社會判斷力。而關於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二者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得否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應由法院本於職權綜合卷證判斷評價之。原審針對被告案發時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已說明綜合參酌被告於案發當日之錄影畫面及歷次陳述內容，佐以被告前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與酒精之習慣，及案發前在施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作用影響下，因誤認打麻將的人在談論自己及知道家人資料，提醒對方降低音量無效及自認先前報案未果，認為僅能反擊且據此行動，其行為時辨識能力及控制行為能力均顯著降低，再參酌草屯療養院之鑑定結論與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之證詞等證據資料，認定被告於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較常人顯著減低，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自無不合。檢察官聲請本院再將被告送臺中榮民總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本院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尊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認檢察官於原審既未爭執草屯療養院鑑定報告書及鑑定證人陳佩琳證詞之證明力，其於第二審重行聲請重新進行精神鑑定，實難認有何「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或其他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爰不予調查。

(三)刑法第59條：

　　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在施用毒品及飲酒後，僅因不滿

　　房客與友人打麻將聲音吵雜，又認為有人在議論自己，即率爾持刀對無辜之被害人行兇，其犯罪情節非輕，倘科以經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及第19條第2項規定先加後減之法定最低度刑，尚難認有何特殊原因或事由，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情堪憫恕之情狀，自無從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 

四、褫奪公權：

　　檢察官於上訴書雖請求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等語。然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其規範意旨，乃鑑於公權之行使，與公眾之福祉攸關，為期行使公權之人具備高尚節操，避免其危害他人權益與公共利益，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是以所稱有褫奪公權必要之「犯罪性質」，應視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有無關聯而定。查被告本件殺人犯行，固為剝奪他人生命之殺人重罪，然被告並非預謀為之，且其所犯之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並無直接關聯，復經原審國民法官法庭選科有期徒刑，並認無禠奪公權之必要，是本院亦認不予宣告褫奪公權。

五、監護處分：

(一)依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見附表編號46證據)所示：被告有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之習慣，自34歲開始出現幻聽覺、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狀，在物質使用下症狀更顯活耀，現實感不佳，加上家庭支持度不足，增加再犯風險，建議以監護處分及禁戒的方式提供限制性環境，協助被告穩定精神狀況，戒除酒精及安非他命之使用，降低再犯風險等語(即檢證，原審卷證卷第491至492頁)；草屯療養院113年4月12日草療精字第1130004285號函稱：物質使用障礙症維持緩解之治療週期至少為1年，實際需求之治療時間需視被告接受治療後之戒癮意願、治療順從度、疾病嚴重度、社會支持系統、治療反應等條件而定，若被告經法院判斷有執行監護處分或禁戒之需求，建議於刑後進行，以利其戒除物質使用後復歸社會等旨(見本院卷第209頁)。另依法務部○○○○○○○○113年4月30日彰所戒字第11300016710號函檢附被告之收容人個案報告書所載，被告家屬於112年4月7日、6月12日、7月19日均未前往接見被告，被告自述會有幻聽情形，被告於113年1月17日因家屬久未接見而申請電見(見本院卷第227至235頁)，堪認被告之家庭支持度不足。本院考量被告於原審法院審判時仍無病識感，無法戒除長期物質濫用情形，個人控制能力不佳，依其長期吸毒及飲酒之習慣所造成之精神幻聽症狀，若未予適當之監護處分，於出監或執行完畢後，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預防被告再為類似之犯行，危害社會安全秩序，有諭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之規定，令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5年。

(二)辯護人雖主張法院就監護處分部分，除敘明有監護處分之必要外，亦應就監護處分期間之長短附具理由；被告於看守所內均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並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有相當之順從度，被告家屬亦有寄錢關心，有一定之家庭支持度，治療應以1年以上之期間為當等語。惟刑法第87條於111年2月18日修正公布時，業已考量原條文規定監護期間均為5年以下，未能因應個案具體情節予以適用而缺乏彈性，且於行為人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將因期限屆至而無法施以監護，顯未能達保護社會安全之目的，故增訂延長監護期間及評估機制之規定，以達刑法之預防功能；為保障人權，復於該條第4項增訂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內，監護處分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並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為具體作法之相關規範。是以，法院縱使依刑法第87條第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施以監護5年，然於執行監護處分期間或延長期間，如受監護處分之人已無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經認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時，法院仍得提早免其處分之執行，自無過度侵害被告人身自由之疑慮，應與憲法比例原則無違。況且，被告於看守所內遵守規定、作息正常，乃一般收容人當然應具備之生活條件，並不足以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而被告於112年9月15日曾向彰化看守所反應不想要看診之情狀(見本院卷第234頁)，亦無辯護人所指願意配合醫師治療及服藥之情形，是辯護人此部分所指，本院無從憑採。

(三)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亦即第二審法院得援引無害錯誤之法理，僅在判決理由中指摘原判決適用法令違誤之處，無庸撤銷原審判決。此乃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原審對被告宣告監護處分時，雖漏未注意刑法第87條之規定業已修正，僅於主文欄諭知被告「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而漏未為「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宣示。然因我國監護處分之執行，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本得按其情形，指定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或令入適當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接受照顧、照護、復健或輔導，或接受特定門診治療、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亦得為其他適當處遇措施，以使受監護處分人適時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則上開修正條文增列「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僅係為配合實務上之實際運作，縱原審法院漏未諭知「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檢察官於執行時，仍得依保安處分執行法之規定，針對受監護處分人之個別情狀為適當之處置，對於被告之權益應不生影響。則原審漏未審酌上開法條修正部分，應由本院予以補充說明，且不作為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併予敘明。

六、沒收：

    被告持以殺害被害人之西瓜刀1把，為其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合審合判」，即國民加入全程參與審判，與法官共同見聞法庭上當事人提出之證據、主張，並以此為基礎，共同進行事實認定、科刑判斷。而國民法官法係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在第一審判決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以撤銷，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定有明文。又國民法官法第91條之立法說明亦稱：「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重要目的，在於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反映一般國民之正當法律感情，以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為貫徹此意旨，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而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所得之不同心證，即予撤銷，爰訂定本條，以明示第二審法院之審查標準。」再者，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案件，為有罪認定，乃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未獲該比例人數同意時，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被告有利之判決之認定，而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但死刑之科處，非以包括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案件，為有罪之認定與科刑事項之評議，乃採多數決方式為之，並非單由職業法官評議定之。另按犯罪乃行為人之不法有責行為，責任由來於不法行為之全部，且係刑罰之裁量基礎與上限，責任之程度，量化為刑罰之幅度，故與責任對應之刑罰，並非唯一之定點，而係具有寬嚴界限之一定區間，在責任範圍內具均衡對應關係之刑罰，存在數種不同刑罰及刑度選擇之空間。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視個案情節，在責任應報之限度下，兼衡威懾、教育、保安等預防目的而為刑罰之裁量，俾平等原則下個別化分配正義之實現，此乃審判之核心事項，不受其他個案之拘束。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取向責任與預防之刑罰功能，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而罪刑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本體為判斷準據，而非求諸與他案量刑之相比較，尤以他案之刑度裁量與本案不法內涵之衡量無關，亦即並非犯罪行為人責任之所由，自不得資為個案本身量刑輕重之依據。

(二)本案原審判決參照國民法官法第88條立法意旨，而就判決書科刑之製作亦予簡化，惟仍可知悉國民法官法庭綜合本案檢、辯雙方提出之相關罪責與量刑證據(如附表所示)，並說明：「

  ㈠犯罪情狀事由：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受上開精神病症及使用甲基安非他命、酒精影響，誤認被害人為打麻將及議論自己之人，並且即將有迫害行為出現。

　2.犯罪之手段：

　　被告在被害人背對其無防備之際，以長28公分、寬4.4公分具高度危險性之西瓜刀，朝被害人頸部之致命部位砍一刀，致被害人因頸椎、脊髓、多處血管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當場死亡。

　3.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被告與被害人不認識，先前並無恩怨糾紛。

　4.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所為造成被害人喪失寶貴性命，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對被害人家屬於情感上與生活上所造成之創傷甚鉅，犯罪所生損害嚴重，無從回復，且對於社會治安亦有重大危害。

  ㈡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　　

　1.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被告自幼由養父母收養，養母視為己出，由養姊協助照顧，被告自國中染上毒癮及數次進出監獄後，與家庭關係惡化，於被告28歲時終止收養關係，雙方即未聯繫，被告缺乏家庭支持，之後獨自生活及多從事勞力性質工作。

　2.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尚有竊盜、搶奪、酒後毀損他人財物及公然侮辱、酒後駕車(104年間)、施用毒品等犯罪前科，並曾因對養母為家暴行為而經通報，素行不佳，且有暴力型犯罪之情形，足見其自我控制及反省能力不足。　　

　3.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被告國小成績尚可，國中成績不佳，於少年輔育院繼續學業，最高學歷為高職肄業。

　4.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均坦承犯行，案發後雖離開現場，然考量被告已知悉其持刀砍入被害人頸部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之極高度可能，且離開現場係一般常人犯後緊張、趨吉避凶之人性反應，又被告案發約40分鐘後報警表示自己殺人要自首，雖不符合自首要件，尚有面對過錯之決心，被告於案發後約1個月接受精神鑑定時，雖向鑑定人表示：再發生一次也會殺人，並不後悔等語，然應係當時仍受上開精神症狀影響及誤認受到威脅之想法，經於看守所羈押及治療後，於法院審判時表示後悔，並當庭向被害人家屬致歉，然仍未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又因被告經濟狀況不佳，至今尚未賠償被害人家屬。

  ㈢其他事由：　

    就更生可能性部分，被告年紀為37歲，已與家人無往來，家庭支持度不足，且長期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及酒精，均未能有效戒除，更生可能性較低，但並非毫無復歸社會之可能性。

  ㈣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狀、行為人個人情狀及其他事由，認本案之刑度應接近處斷刑之中度偏高範圍區間，並審酌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人對於刑度之意見，認檢察官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尚屬過重，辯護人主張處有期徒刑10年則屬過輕，爰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4年。」

　  由上，本院認原審此部分之「量刑事實評價」，並無裁量濫用之情，且已儘可能簡化爭點俾國民法官法庭得憑法庭內的眼見耳聞作出判決，況且，呈現在原審審判程序之事證並非少數，本不可能亦無庸逐一敘明在判決書中，是以經原審國民法官加以調查並辯論，但嗣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如檢察官所指之被告暴力性格、隨機殺人、被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罪態度等)，原可能出於判決書簡化而僅「擇要」記載之故，換言之，未據記載於判決書量刑審酌欄之事項，或為國民法官法庭審酌後認屬「非重要」事項者，而非未經審酌。又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與重、輕不等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要非且不應受制於檢、辯主張、抗辯之力度，抑或調查時間之長短；縱令國民法官法庭討論、折衝之評議結果，乃認部分量刑事實「不應」或「不予」納入本案量刑審酌範圍內，始未記載於判決書中，同屬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又個人特質、犯後態度本俱屬「微調」刑責之「行為人個人情狀」事由，而無一為至關責任刑上下限之「犯行個別情狀」事由，就何者宜納入「行為人個人情狀」而於量刑實予以考量等項，本該高度尊重裁判者之判斷，即使職業法官之裁判亦然。是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所舉被告之暴力性格、本案是隨機殺人、被告不顧被害人需要救護之犯後態度等部分，辯護人上訴意旨所舉他案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曾犯殺人罪之素行部分，無論係經國民法官法庭評議認非屬重要量刑審酌事項，抑或認不應、不予納為量刑考量，該等判斷暨最終得出之量刑結果，自均顯無裁量濫用之違誤。

(三)此外，被告所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之法定刑，經依上開規定先加重後減輕後，法院本得在無期徒刑(死刑減輕)、有期徒刑20年以下15年以上(無期徒刑減輕)、有期徒刑19年11月以下5年1月以上(有期徒刑15年以下10年以上先加後減)之範圍內為適當量刑。本院經核原審所認定存在而予納入考量之種種量刑事實，俱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處；且於就各該「量刑事實(應如何)評價」之部分，亦無量刑結果逾越適法量刑區間之錯誤，復無濫用裁量情事致明顯不當之情，是原審對被告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14年)應予維持，而難謂存有過輕或過重之違失。

(四)綜上，另原審判決就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判決之情況，縱其有漏未審酌刑法第87條修正規定之情形，然依據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與91條之立法理由，仍應予維持，不能遽予撤銷。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原審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規定及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不當；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件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及量刑、監護處分過重等情，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劉欣雅提起上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證據名稱  1 彰化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 檢證⑲ 2 吳俊龍致電119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⑯ 3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⑩ 4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5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補① 6 刑案蒐證照片 檢證㉗ 7 監視器影像 檢證 8 監視器影像 檢證 9 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 檢證⑪ 10 被告報案譯文及錄音 檢證⑰ 11 和美分局勤指中心致電己○○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⑱ 12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3 警員隨身攝影機之影音 檢證 14 警製112年3月13日被告殺人案時序表、附件一時序表佐證照片 檢證 15 嫌疑人逃亡路線及本案調閱監視器位置地圖 檢證 16 彰基轉介司法相驗法醫參考病歷資料 檢證① 17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 檢證㉙ 18 洪○○頭部照片 檢證㉚ 19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 檢證㉜ 20 彰化縣○○鎮○○路000號後方鐵皮屋現場圖(修正版) 檢證⑮ 21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⑨ 22 黑色衣服、黑色褲子、黑色鞋子 檢證 23 和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檢證⑧ 24 西瓜刀(含刀鞘)1把 檢證 25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 檢證 26 證人陳振煌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⑤ 27 證人陳振煌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28 證人曾國泰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⑥ 29 證人曾國泰第3次警詢筆錄 檢證㊹ 30 證人王秉策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㉓ 31 證人王秉策偵訊筆錄、證人結文 檢證㊿ 32 證人陳清農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㉕ 33 證人陳炎輝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㉖ 34 和美分局證物認領保管單及照片 檢證㉘ 35 彰化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 檢證⑫ 36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毒物化學鑑定書 檢證㉛ 37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尿液檢驗報告、和美分局委託檢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檢證㊺ 38 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鑑定書 檢證㊼ 39 員警職務報告 檢證㊲ 40 112年3月13日員警接獲通報至逮捕犯嫌譯文 辯證① 41 證人劉嘉銘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② 42 證人劉嘉銘訊問筆錄 辯證③ 43 證人朱傑輝第1次調查筆錄 辯證④ 44 證人吳俊龍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④ 45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 檢證 46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2年7月7日草療精字第1120008370號函 檢證 47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79號、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125號、臺灣高等法院105 年上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 檢證補③ 48 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② 49 被告第2次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檢證③ 50 被告第1次偵訊筆錄 檢證㉟ 51 被告第2次訊問筆錄 檢證㊻ 52 被告於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3 被告於延長羈押庭訊問筆錄 檢證 54 被告於移審強制處分庭訊問筆錄 檢證 55 戶籍謄本 檢證㊽ 56 被害人生前、日常活動照片 檢證 57 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檢證⑬ 58 家屬甲○○之偵訊筆錄 檢證⑭ 59 被害影響陳述表(甲○○) 檢證 60 被害影響陳述表(丙○○) 檢證 61 證人丁○○第1次警詢筆錄 檢證⑦ 62 被害影響陳述表(丁○○) 檢證㊾ 63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檢證㊱ 64 調查被告家庭及就學狀況之警員職務報告 檢證㊳ 65 被告撥打養母戊○○手機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㊴ 66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㊵ 67 和美分局偵查佐撥打被告養母戊○○通話譯文及錄音 檢證㊶ 68 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訪視報告表(98年度執護字第818號) 檢證 69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表 檢證㊷ 70 綜合說明書 檢證補⑧ 71 訴訟參與人提供兒童畫作 檢證補⑨ 72 中山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⑦ 73 台中市立東新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紀錄表 辯證⑧ 7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845號判決 辯證⑨ 75 證人吳俊龍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6 鑑定證人陳佩琳醫師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  77 訴訟參與人甲○○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8 訴訟參與人丙○○於原審審判時之證述及陳述之意見   79 訴訟參與人丁○○於原審審判時陳述之意見  



　　

　　



　　

　　

　　



